
國立中山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聘任規則第五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新聘專任教師

及研究人員之聘任

程序及提本校教評

會審議時間如下：  

一、各系所(教育中

心、學位學程)

辦理初聘應本

公平、公正、公

開之原則，於

傳播媒體或學

術刊物刊載徵

聘資訊。  

二、各系所(教育中

心、學位學程)

教師評審委員

會應依據該單

位缺額、課程

或研究需要、

各級教師應授

課時數及聘任

有關證件資料

進行初審。  

三、初審通過後，各

系所 (教育中

心、學位學程)

應 將 會 議 紀

錄、聘任有關

證件資料及前

一職級以後之

著作(含學位論

文)、作品、成就

第五條   新聘專任教師

及研究人員之聘任

程序及提本校教評

會審議時間如下：  

一、各系所(教育中

心、學位學程)

辦理初聘應本

公平、公正、公

開之原則，於

傳播媒體或學

術刊物刊載徵

聘資訊。  

二、各系所(教育中

心、學位學程)

教師評審委員

會應依據該單

位缺額、課程

或研究需要、

各級教師應授

課時數及聘任

有關證件資料

進行初審。  

三、初審通過後，各

系所 (教育中

心、學位學程)

應 將 會 議 紀

錄、聘任有關

證件資料及前

一職級以後之

著作(含學位論

文)、作品、成就

為使外審機制更臻明確，

爰修正本條第 3 款文字。 



證明或技術報

告，送各學院、

西灣學院教師

評審委員會進

行複審。  

各學系所(教育

中心、學位學

程)新聘助理教

授或助理研究

員，須先由所屬

院（西灣學院）

辦理前一職級

以後之著作(含

學位論文)、作

品、成就證明或

技術報告外審，

外審時由系所

(教育中心、學

位學程)教評會

推薦九位以上

校外專家學者

為審查人，院

長、西灣學院院

長亦增列審查

推薦人選後，由

院長（西灣學院

院長）召集院教

評會委員若干

人秘密遴選五

位外審委員辦

理外審，需四位

以上審查通過

始得聘任。 

各學院（西灣學

證明或技術報

告，送各學院、

西灣學院教師

評審委員會進

行複審。  

各學系所(教育

中心、學位學

程)新聘助理教

授或助理研究

員，須先由所屬

院（西灣學院）

辦理前一職級

以後之著作(含

學位論文)、作

品、成就證明或

技術報告外審，

外審時由系所

(教育中心、學

位學程)教評會

推薦九位以上

校外專家學者

為審查人，院

長、西灣學院院

長亦得增列審

查推薦人選後，

由院長（西灣學

院院長）召集院

教評會委員若

干人秘密遴選

五人，通過人數

不得低於四人。 

各學院（西灣學

院）審查副教

授、副研究員以



院）審查副教

授、副研究員以

上之教師或研

究人員新聘案，

均應辦理前一

職級以後之著

作 (含學位論

文)、作品、成就

證明或技術報

告外審，外審時

各系所(教育中

心、學位學程)

教評會應推薦

九位以上校外

專家學者為審

查人，院長（西

灣學院院長）、

本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召集人

(以下簡稱校教

評會召集人)亦

得增列審查人

選，並由校教評

會召集人簽請

校長組成外審

名單圈選小組。

外審委員為五

人，需四人以上

審查通過始得

聘任。 

四、複審通過後，各

院（西灣學院）

至遲應於每學

期開始前一個

上之教師或研

究人員，均應辦

理前一職級以

後之著作(含學

位論文)、作品、

成就證明或技

術報告外審，外

審時各系所(教

育中心、學位學

程)教評會應推

薦九位以上校

外專家學者為

審查人，院長

（西灣學院院

長）、副校長亦

得增列審查人

選，並由副校長

簽請校長召集

校教評會委員

若干人秘密遴

選五人，通過人

數不得低於四

人。 

四、複審通過後，各

院（西灣學院）

至遲應於每學

期開始前一個

月檢送擬聘教

師或研究人員

聘任有關證件

資料、外審成

績 及 會 議 紀

錄，簽會人事

室陳請校長核



 

  

月檢送擬聘教

師或研究人員

聘任有關證件

資料、外審成

績 及 會 議 紀

錄，簽會人事

室陳請校長核

示後提本校教

評會決審。 

示後提本校教

評會決審。  

 


